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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关于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临时用地管理工作

的意见》的政策解读   

   

  一、起草背景和主要过程 

  临时用地管理制度是《土地管理法》规定的重要制度之一。2021 年 11 月 4

日，自然资源部印发了《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1〕2

号），从界定临时用地使用范围、明确选址要求和使用年限、规范审批、落实

恢复责任、严格监管等五个方面，进一步严格规范临时用地管理。为落实《通

知》要求，规范和严格临时用地管理，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，促进节约

集约用地，我厅研究制定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临时用地管理工作的意

见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意见》”）。《意见》的出台，能够有效解决近年来临时

用地管理和使用中存在的临时用地范围界定不规范、超期使用、使用后复垦不

到位、临时用地审批监管不到位等问题，严格规范我省临时用地管理。根据工
作需要，会同相关市县局共同研究，配套起草了《吉林省临时用地审批操作规

范（试行）》，初稿形成后征求了各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意见，先后履行了

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和合法性审查。 

  二、起草依据 

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 

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 

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 

  《土地复垦条例》 

  《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》 

  《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》 

  《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》 

  《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[2021]2 号） 



  《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以第三次区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明确林

地管理边界 规范林地管理的通知》(自然资发[2023]53 号) 

  三、主要内容 

  《意见》分为正文和附件： 

  正文分别从临时用地审批权限、临时用地审批、复垦恢复责任落实、临时

用地监管机制、信息化监管制度、存量临时用地处理和违法用地处置等七个方

面对临时用地管理工作提出意见。 

  一是明确临时用地的审批权限和层级，不得下放审批权或者委托相关部门

行使审批权；二是严格约束临时用地使用条件和期限，明确复垦恢复义务，严
格审查准入条件，依法合规作出临时用地许可；三是建立健全土地复垦费管理

制度，约束临时用地申请人完成土地复垦义务；四是层层落实监管责任，明确

了省市县三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监管事项；五是强化临时用地信息系统数据

管理的权威性和唯一性，作为国土变更调查、卫片执法检查数据套合与图斑合
法性判定的依据。六是建立 2021 年变更调查认定的临时用地图斑销号和台账制

度，加快处理存量临时用地。七是要求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时制止、严肃

查处违法违规审批使用临时用地，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以及临时用地

超期未复垦的违法行为。 

  附件是操作规范（试行），分为临时用地认定、临时用地申请范围、申请

单位范围、使用期限、选址原则、办理流程六个部分，严格按照《土地管理

法》《城乡规划法》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《土地复垦条例》等法律法规文

件规定，对许可范围、办理流程等分别进行规范，全面梳理办理流程的各个环

节，包括受理申请、申请材料、审查要点、许可决定和公开等工作要求，并结

合我省实际提出示范性操作规范。  

  

  相关文件 ：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临时用地管理工作的

通知 

http://xxgk.jl.gov.cn/zcbm/fgw_98002/xxgkmlqy/202306/t20230609_8721935.html
http://xxgk.jl.gov.cn/zcbm/fgw_98002/xxgkmlqy/202306/t20230609_8721935.html
http://xxgk.jl.gov.cn/zcbm/fgw_98002/xxgkmlqy/202306/t20230609_8721935.html

